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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49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許志雄大法官  提出 

    本案之審查客體包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

條例）下列三項規定：「計程車駕駛人，在執業期中，犯竊盜、

詐欺、贓物、妨害自由或刑法第 230條至第 236條各罪之一，

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後，吊扣其執業登記

證。其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廢止其執業登

記，並吊銷其駕駛執照。」（第 37條第 3項）、「汽車駕駛人，

因違反本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受吊銷駕駛執照

處分時，吊銷其執有各級車類之駕駛執照。」（第 68 條第 1

項，即 99年 5月 5日修正公布前之第 68條）、「汽車駕駛人，

曾依……第 37 條第 3 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內

不得考領駕駛執照……。」（第 67條第 2項）。本號解釋認定

道交條例第 37 條第 3 項有關吊扣執業登記證、廢止執業登

記及吊銷駕駛執照之規定不符比例原則，侵害憲法第 15 條

保障之工作權；其吊銷駕駛執照部分，並與憲法第 22條保障

人民一般行為自由之意旨有違，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

力；因此，不得再以違反第 37條第 3項為由，適用第 68條

第 1項之規定，而第 67條第 2項與第 37條第 3項吊銷駕駛

執照有關之規定，應即併同失效。本席對於違憲結論表示贊

同，但認為解釋理由書中有關第 37 條第 3 項吊銷駕駛執照

侵害工作權部分之說理有所不足，且一般行為自由部分僅一

筆帶過，過於簡略，實有補充說明之必要，爰提出協同意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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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吊銷駕駛執照部分之違憲性 

本號解釋首先認定道交條例第 37 條第 3 項有關吊扣執

業登記證及廢止執業登記部分違憲，理由如下：一、作為禁

業依據之罪名過廣，蓋該規定「主要係以罪章作為禁業規定

之依據，而刑法同一罪章內所列各罪之危險性與侵害法益之

程度有所差異，其罪名甚至有與乘客安全無直接關聯者（諸

如刑法第 320條第 2項之竊佔不動產罪、第 339條之 1之由

收費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第 307條不依法令搜索罪等）。」

二、立法資料及有關機關迄今所提出之統計或研究，仍不足

以推論曾經觸犯該條項所定之罪者，在一定期間內均有利用

業務上之便利，再觸犯各該罪，致有危害乘客安全之實質風

險。亦即，基於立法事實之檢證，判斷尚無足以支撐其規制

手段合理性之立法事實。三、又「僅以計程車駕駛人所觸犯

之罪及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為要件，而不問其犯行

是否足以顯示對乘客安全具有實質風險，均吊扣其執業登記

證、廢止其執業登記。就此而言，對計程車駕駛人工作權之

限制，已逾越必要程度。」 

    關於吊扣執業登記證及廢止執業登記規定之違憲理由，

本號解釋詳加論述。反之，對於吊銷駕駛執照違憲部分，僅

謂：「依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第 2條規定，汽車駕

駛人以從事計程車駕駛為業者，應於執業前向執業地直轄

市、縣（市）警察局申請辦理執業登記，領有計程車駕駛人

執業登記證及其副證，始得執業。故廢止執業登記，使其不

得以駕駛計程車為業，已足以達成維護乘客安全之立法目

的。」據而認定道交條例第 37條第 3項「有關吊銷駕駛執照

部分，除限制工作權外，進一步剝奪人民駕駛汽車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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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逾達成目的之必要程度，不符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與憲

法第 15條保障人民工作權及第 22條保障人民一般行為自由

之意旨有違……。」其以形式論理之方式，判定吊銷駕駛執

照之規定違憲，在說理上未盡妥適。尤有甚者，本號解釋既

先認定廢止執業登記之規定違憲，卻又以廢止執業登記已足

以達成維護乘客安全之立法目的，認吊銷駕駛執照多此一

舉，顯逾達成目的之必要程度，而構成違憲。此一論法，寧

無悖理之處？ 

    依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第 3條規定，汽車駕

駛人須領有職業駕駛執照，始得申請辦理執業登記。依理，

原已辦理執業登記之計程車駕駛人，一有吊銷職業駕駛執照

情形，應即廢止其執業登記。按道交條例第 37 條第 3 項吊

銷駕駛執照規定之所以違憲，實質理由應與廢止執業登記規

定相同。因此，若仿照本號解釋之論法，先依同一理由認定

吊銷駕駛執照規定違憲，然後再以形式論理方式論斷廢止執

業登記規定違憲，則亦會出現既先認定吊銷駕駛執照之規定

違憲，卻又以吊銷駕駛執照已足以達成維護乘客安全之立法

目的為由，認廢止執業登記多此一舉，顯逾達成目的之必要

程度，而構成違憲之悖理說法。有鑑於此，關於違憲之理由，

吊銷駕駛執照部分與廢止執業登記部分，允宜合併論述，方

能周全。 

二、一般行為自由 

    在我國釋憲實務上，司法院釋字第 689號解釋首度揭示

「一般行為自由」概念
1
。其解釋理由書指出：「基於人性尊

                                                      
1 關於一般行為自由之概念及釋字第 689號解釋之評析，詳參許志雄著，人權論—現代與近代

的交會，元照，2016年，頁 15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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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之理念，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自由發展，應受憲法保障（本

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參照）。為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

發展，除憲法已保障之各項自由外，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

利益之前提下，人民依其意志作為或不作為之一般行為自

由，亦受憲法第 22條所保障。人民隨時任意前往他方或停留

一定處所之行動自由（本院釋字第 535號解釋參照），自在一

般行為自由保障範圍之內。」 

    按憲法第 22 條為概括性權利保障條款，釋字第 689 號

解釋從中導出一般行為自由，值得肯定。惟大法官僅以「人

民依其意志作為或不作為」說明一般行為自由，無從據以理

解其內涵、性質、在憲法權利體系中的地位及審查方法。更

且，該號解釋將人民隨時任意前往他方或停留一定處所之行

動自由納入一般行為自由保障範疇內，導致屬於人身自由之

一環的行動自由與一般行為自由混淆不清。關於吊銷駕駛執

照爭議之釋字第 699號解釋，認行動自由應涵蓋駕駛汽車或

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之自由，其見解亦有概念及理論謬誤之問

題。 

    本席認為，相對於憲法個別列舉之權利規定而言，憲法

第 22 條概括性權利保障條款係居於普通法之地位，擔負補

充之保障機能。凡是憲法其他條文已明定之權利，即無援引

概括性權利保障條款之必要。如依釋字第 689號解釋所示，

一般行為自由係「人民依其意志作為或不作為」之自由，受

憲法概括性權利保障條款之保障，則其性質上應屬概括性權

利，與其他憲法上之權利立於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係，凡屬

於其他憲法上之權利者，即不適用一般行為自由之保障。此

處所謂其他憲法上之權利，包括憲法其他條文列舉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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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概括性權利保障條款導出而獨立成形之權利，如隱私

權及人格權等皆是。 

    申言之，憲法上之權利包含憲法列舉之人權、由概括性

權利保障條款導出之人權，以及其他權利。以現行憲法為例，

人身自由（第 8條）、表現自由（第 11條及第 14條）及宗教

自由（第 13條）等，屬於憲法列舉之人權；隱私權、身體權

及人格權等，則係由概括性權利保障條款導出之人權。至於

一般行為自由，因範圍廣泛，及於一切生活領域有關之行為，

而不以有關人格利益或自律者為限，且未直接牽涉個人尊嚴

之維護，是尚不宜列入人權範疇。惟其可排除國家之「違憲

強制」或「違憲侵害」，有助於個人主體性之實現，故應為受

憲法保障之其他權利，只是一般行為自由之審查密度通常較

低，有關規制立法之違憲可能性亦相對減少。 

    各種人權莫不包含諸多行為態樣，例如表現自由可涵蓋

散發傳單、使用擴音器及焚燒國旗等行為。這些行為是否可

以認定為權利，容有討論空間，即使認定為權利，也只是「人

權之行使」，並非「人權」本身，當然更不能說是獨立於表現

自由之外的另一種人權。同理，吸煙、駕駛汽車、散步及登

山等行為，均涵蓋於一般行為自由中，並非憲法於一般行為

之外，同時保障吸煙自由、駕駛汽車自由、散步自由及登山

自由等個別性主觀權利。準此，本號解釋將駕駛汽車之自由

納入一般行為自由中，洵屬正確。而且，本號解釋不再誤用

行動自由概念，值得肯定。 

    惟就道交條例第 37 條第 3 項規定觀之，其吊銷之駕駛

執照應為職業駕駛執照，構成工作權之侵害。如前所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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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行為自由既居於補充保障之地位，當無再論以侵害一般行

為自由之必要。嚴格言之，係因同條例第 68條規定：「吊銷

駕駛執照處分時，吊銷其執有各級車類之駕駛執照。」導致

計程車駕駛人之職業駕駛執照經吊銷時，其普通駕駛執照一

併遭吊銷。普通駕駛執照之吊銷部分，構成一般行為自由之

侵害，不俟贅言。 

    道交條例第 37 條第 3 項之違憲性姑且不論，單就同條

例第 68條規定觀之，其與第 37條第 3項有關之部分，亦可

能違憲。蓋第 37 條第 3 項所以為吊銷駕駛執照之規定，係

因計程車駕駛人犯罪致有危害乘客安全之實質風險，而非其

駕駛行為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之情形，故吊銷職業駕駛執照

已足以達成目的，卻進一步連普通駕駛執照亦一併吊銷，致

令計程車駕駛人完全不能駕駛汽車，剝奪其駕駛汽車之自

由，則顯然不合理，違反比例原則，對一般行為自由造成「違

憲侵害」。 

 


